冀建招办[2004]4号

河北省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办公室

关于认真做好扩充建筑工程评标
专家库工作的通知

各市招标办、华北油田招标办，各有关部门：

为规范建设工程招投标活动，满足招投标工作需要，保证工程招标评标工作质量，提高我省建筑工程评标专家库成员的整体素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七部委令第12号）及《河北省建筑工程评标专家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决定进一步充实建筑工程评标专家库。现就有关事宜通如下：

一、各市要做好评标专家资格申报组织的宣传工作，打破行业、部门限制，确保专家覆盖各行业、各专业，保证申报人员质量，以满足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设备材料采购等招标工作需要。

二、各市要严格依据《招标投标法》及《河北省建筑工程评标专家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组织申报，在初审过程中要认真审核各种证书及有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并在复印件上加盖“原件已复核”章，严格把关，确保专家库成员的专业资格的真实性。

三、根据本辖区现有评标专家人员的专业及行业分布情况，本次的申报工作要突出重点针对人员稀少的专业和各专业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人员，如燃气、热力、设计、材料设备采购中的电子、电梯等，根据工作实际，制定相应的收集计划，以确保最大限度的满足评标工作的需要。

四、各专家人员申报材料要求齐全并装订整齐，纸张规格为A4型。各市招标办初审后，要将本地专家库成员基本情况按规定格式整理成册，并录入“河北省建筑工程评标专家管理系统”。系统数据连同文字资料一并上报。

五、各市于2004年3月31日前完成本辖区申报工作的相关事宜，其他事宜另行通知。

联系人：沈婧

联系电话：0311-7084774

电子信箱：hbzbb-tj@hebgc.com

二○○四年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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